
臺南市立永康國中應屆畢業生市長獎【特殊表現】積分審查表 

班    級：_______ 座  號：_______ 姓  名：______________ 

申請獎項：□市長語文獎 □市長藝術獎 □市長科技獎 □市長體育獎 

項
目 

賽別 個人賽 團體賽 
學生

自填

總分 

審查

小組

核定

分數 

名次 

分

數 

A 

件

數 

B 

個 

總分 

(AxB) 

分 

數 

C 

件

數 

D 

團 

總分 

(CxD) 

國
際
賽 

第一名（特優、冠軍、金牌） 18   9     
第二名（優等、亞軍、銀牌） 15   7.5   

第三名（甲等、季軍、銅牌） 12   6   

第四名（殿軍、佳作、入選、優勝、優選） 9   4.5   

第五名 6   3   

第六名 3   1.5   

全
國
賽 

第一名（特優、冠軍、金牌） 12   6     
第二名（優等、亞軍、銀牌） 10   5   

第三名（甲等、季軍、銅牌） 8   4   

第四名（殿軍、佳作、入選、優勝、優選） 6   3   

第五名 4   2   

第六名 2   1   

市(

縣)

賽 

第一名（特優、冠軍、金牌） 6   3     
第二名（優等、亞軍、銀牌） 5   2.5   

第三名（甲等、季軍、銅牌） 4   2   

第四名（殿軍、佳作、入選、優勝、優選） 3   1.5   

第五名 2   1   

第六名 1   0.5   

校
內/

民
間 

賽 

第一名（特優、冠軍、金牌） 3   1.5   
  

第二名（優等、亞軍、銀牌） 2.5   1.25   

第三名（甲等、季軍、銅牌） 2   1   

第四名（佳作、入選、優勝、優選） 1.5   0.75   

第五名 1   0.5   

第六名 0.5   0.25   

特殊表現總分  

導師簽章：  審核者簽章：  

 
※特殊表現積分審查表填寫注意事項： 

(1)採計獎狀分為：國際比賽、全國比賽、市(縣)賽、校內/民間比賽四個層級。 

(2)各層級最多採計3項比賽。(含個人賽及團體賽) 

(3)請依本校112年應屆畢業生市長特殊表現積分審查表內容進行填寫。 
 

※基於「市長獎各獎項不得重複領取」之規定。如為班上市長優學獎人選，本人將同意

放棄此申請獎項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